
 1 

信心婦女(一)他瑪氏 

 楊張秀蘭傳道 

【經文】創世記三十八章 6-19 節 

 

 

這世上有完美的人嗎？如果有的話，基督教就不會存在了。但是在不完美的情況下，我們是

不是還可以追求成為主所喜悅的基督徒呢？ 

 

  在馬太第一章裡記載耶穌基督的家譜。在這家譜裡特別放了四位女人的名字。猶太人是傳統

的重男輕女的民族，他們在數點人數的時候，只會算男人的數目，他們的家譜也一定只記男人的

名字。女人在他們眼中是沒有地位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竟然有四位女人的

名字在裡面。這四個女人的名字能被放在這家譜裡，代表她們是蒙神悅納的人，我們先來看他瑪

氏的故事。 

 

  創世記三十八章 6-19 節：猶大為長子珥娶妻，名叫他瑪。猶大的長子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耶和華就叫他死了。猶大對俄南說：「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她盡你為弟的本分，為

你哥哥生子立後。」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免得給他哥哥留後。俄

南所作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猶大心裏說：「恐怕示拉也死，像他兩個

哥哥一樣。」就對他兒婦他瑪說：「你去，在你父親家裏守寡，等我兒子示拉長大。」他瑪就回

去，住在她父親家裏。過了許久，猶大的妻子書亞的女兒死了。猶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亞杜

蘭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裏。有人告訴他瑪說：「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

他瑪見示拉已經長大，還沒有娶她為妻，就脫了她作寡婦的衣裳，用帕子蒙著臉，又遮住身體，

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門口。猶大看見她，以為是妓女，因為她蒙著臉；猶大就轉到她那裏去，

說：「來吧，讓我與你同寢。」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兒婦。他瑪說：「你要與我同寢，把甚麼給我呢？」

猶大說：「我從羊群裏取一隻山羊羔，打發人送來給你。」他瑪說：「在未送以先，你願意給我一

個當頭嗎？」他說：「我給你甚麼當頭呢？」他瑪說：「你的印、你的帶子，和你手裏的杖。」猶

大就給了她，與她同寢，她就從猶大懷了孕。他瑪起來走了，除去帕子，仍舊穿上作寡婦的衣裳。 

 

 

一、 從律法的觀點來看 

 

  申命記二十五章 5-10 節記載，猶太人的律法有一個規定：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

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她為妻，與她同房；婦人生的長

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所以他瑪的丈夫死了，又沒有留下兒子，她

就理當從其他的兄弟那裡得後裔。但是後來老二俄南知道有了兒子時要歸給哥哥，就故意不合

作。結果老二也死了。因為這緣故，猶大就不敢把老三示拉給他瑪。猶大就藉故打發他瑪氏回父

家去住。他瑪耐心的在父家等候，一直到她意識到猶大不願意成全這事的時候，她就用自己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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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完成這事。最後她選擇從公公得著後代。根據申命記與利未記的要求來看，他瑪所作的是

犯了淫亂的罪，還是亂倫的罪，她應該是要被打死的。可是，她不但沒有被打死，她的名字還被

記錄在耶穌基督的家譜裡，這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事。 

 

二、 從人的觀點來看 

 

 24 節告訴我們，約過了三個月，有人告訴猶大說：「你的兒婦他瑪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有

了身孕。」猶大說：拉出她來，把她燒了！」 

 

從人的眼光來看，他瑪是一個不道德的婦人，所以他們稱她為妓女。猶大又用律法來控告她，

要把她處死刑。撒母耳記上十六章 7 節下半指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

看內心。」假如今天有一位他瑪在我們中間的話，我們會怎麼樣？我們是不是會像那群不明事理，

只按外貌來判斷人的猶太人呢？還是像那位看不見自己的錯誤，卻喜歡指著別人是罪人的猶大

呢？或者我們會察明究竟，明白事實真象以後才說話呢？從這裡我們看到許多人的問題比他瑪的

問題還要嚴重。就是人的自私、好管閒事與自以為義。 

 

講到自私。猶大家族的問題就是從自私開始的。先是俄南的自私，後來是父親猶大的自私，

所以才有他瑪的問題發生。就是因為大家都自私，都不為別人著想，都不肯讓步，所以惡性循環

的結果就是大家一同受苦。 

 

講到〝好管閒事〞，就像那一群通風報信的猶太人，喜歡把別人的問題放大宣揚，把小問題

搞成大問題，甚至制造許多是非出來。關心人是一件好事，但若你的關心不能對別人有幫助的話，

最好就不要管。有的人喜歡關心別人，但他的關心卻常常給別人帶來更多的麻煩。如果你遇到這

樣的人，最好遠離一點，免得有一天你也會遭殃的。 

 

〝自以為義〞也是人的通病。就像猶大，他自己自私，犯罪都看不見，卻要定他瑪的罪。這

就叫自以為義。因為我們的眼睛是長在臉上，很自然的一抬頭就是看到別人。我們很容易看見別

人的問題，但我們卻很少低下頭來看看自己的問題。我們很細微的分析別人的錯，卻對自己的錯

視而不見。我們常常要求別人認錯改過，自己卻從不承認自己的錯，還要找百般理由來爭辯。如

果我們一直活在自私，好管閒事和自以為義的光景裡不肯改變的話，我們想要有平安喜樂的生活

那真是難上加難。有一個老牧師去講培靈信息，在信息中他反覆的提到〝你們要槍斃，你們要彼

此槍斃。在最後禱告的時候他又說了一次〝求主幫助我們學會彼此槍斃〞。禱告完畢許多人都不

敢說阿們。後來有人來問老牧師，你為什麼一直要我們彼此槍斃呢？老牧師解釋了半天，因為他

家鄉口音很重，所以聽走音了，原來老牧師說的是〝要彼此謙卑〞。謙卑的人是把槍口對著自己，

不是對著別人。槍口對著別人是掃射，那一定會造成許多的傷害痛苦；把槍口對著自己，隨時檢

驗自己的光景，這人一定會有生命成長的見證。別人需要改變，我們也需要改變。如果別人不肯

改變，我們還是要改變自己，這叫作謙卑。你想一下，一個眼睛只看別人缺點，自己卻不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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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和一個願意常從別人身上學功課，時常調整自己改變自己的人，你願意和哪一樣的人作

朋友，那麼你就去作那樣的人吧！ 

 

三、從神的觀點來看 

 

26 節，當他瑪的公公猶大發現他瑪所懷的孩子是從他來的，他就說了一句話：「她比我更有

義，因為我沒有將她給我的兒子示拉。」這一句話道出猶大心裡的虧欠，也道出上帝對他瑪的判

斷。雖然他瑪的行為從律法的角度或是從人的角度來看，都很不得體，很叫人失望。但他瑪所作

的不是為了自己的情慾，她只有一個意念，就是為了遵守律法的要求，她要給丈夫留後代，甚至

他的家族能在家譜裡一直保留下去。感謝主，人看不見的，上帝看得一清二楚。上帝藉著猶大的

這一句話告訴我們，他瑪的心是被神肯定的。所以她的名字才會被放在耶穌基督的家譜裡。 

 

他瑪在作這件事的時候，我相信她有禱告，從到了亭拿的地方，從猶大找上他瑪，後來他瑪

向猶大要重要的信物的時候，猶大也毫不懷疑的交給他瑪；而他瑪和猶大只同房一次就懷了孕，

這整個事件如果不是神的同在就不會那麼順暢的發生。因為有神的同在所以他瑪能順利的完成她

的心願，因為有神的同在，讓她在面對所有的困境與艱難時仍能安靜與平安。因為她的智慧冷靜，

讓這群無知的群眾啞口無言，也讓猶大看見自己的虧欠。他瑪在主的幫助下成全了她的心願。更

美的是上帝承認她是耶穌基督家譜裡的一份。 

 

在我們服事的時候，一定經過許多的挑戰與考驗，有人對我們的要求很高，有時會讓他們失

望，有時別人對我們的服事不能認同。但這又何妨呢！這麼多年來主讓我學會一件事就是，不管

別人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我只要求自己實實在在的努力去作，凡事只要對得起神就夠了。

在服事的前幾年，連我自己也不能接受自己是傳道人的事實，但自從神給我答案，讓我知道為什

麼要領我走這一條事奉的路以後，我就把心裡的疑問完全放下，把神給我的答案存在心裡，我常

對主說：我有很多的缺點，我有很多作不到的事，我的智慧有限，我的能力有限。但主常常藉著

聖經的話鼓勵我〝只要忠心，只要盡力作你該作的事就夠了〞。因為有主的同在，有主的理解，

使我在服事的路上一直站立到今天。我真的要說，有主同在的人真的是最有福的。 

弟兄姐妹，從他瑪的經歷讓我們看到，神看重我們內心的意念比外面的行為更重要。也許我 

們作的事情，別人不能認同，不能理解，甚至給你加添許多莫需有的罪名。不要灰心，也不要擔

心，要記得上帝是鑑察人心的主。我們只要時常省察自己內心的意念有沒有偏差，有的話就調整

回來，沒有的話就把這些誤解攻擊交給主。繼續往前看、往前走。只要主悅納我們，我們就有福

了。人的攻擊，人的誤解或是人的稱讚，人的認同都不能改變上帝對我們的看法。所以，求主幫

助我們存著單純良善的心與主同行，單單討主的喜悅。同時求神也幫助我們不要用自己有限的眼

光、自己的標準去判斷別人，評論別人。讓我們把判斷的權利交還給主，把謙卑學習的權利拿回

來，讓我們都專心追求得主的悅納，得主的稱讚。 


